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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产品评价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家用和类似用途场景下的智能家用电器（以下简称“智能家电”）、智能家具、智能

器材及设备等产品的定义、基本要求、功能要求和评价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以上所述产品智能化水平的评价。

本文件不适用于台式微型计算机产品的评价。

注：智能家电、智能家具、智能器材及设备分类参照附录 A。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324 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

GB/T 3325 金属家具通用技术条件

GB 4343.1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电磁兼容要求 第 2 部分：抗扰度

GB 4706（所有部分）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GB 4943.1 信息技术设备 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 7000.1 灯具 第 1 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

GB 8898（所有部分） 音频、视频及类似电子设备 安全要求

GB/T 9383 声音和电视广播接收机及有关设备抗扰度 限值和测量方法

GB/T 17618 信息技术设备 抗扰度 限值和测量方法

GB 17625.1 电磁兼容 限制 谐波电流发射限制（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

GB/Z 17625.13 电磁兼容 限制 接入中压、高压、超高压电力系统的不平衡设施发射限制的评估

GB/Z 17625.14 电磁兼容 限制 骚扰装置接入低压电力系统的谐波、间谐波、电压波动和不平衡的

发射限制评估

GB/T 17625.2 电磁兼容 限值 对每相额定电流≤16A 且无条件接入的设备在公用低压供电系统中

产生的电压变化、电压波动和闪烁的限制

GB 18584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木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28008 玻璃家具安全技术要求

GB/T 28219 智能家用电器通用技术要求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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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Z 28828 信息安全技术 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

GB/T 30117（所有部分） 灯和灯系统的光生物安全

GB/T 34975 信息安全技术 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安全技术要求和测试评价方法

GB/T 35273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GB/T 36464（所有部分） 信息技术 智能语音交互系统

GB/T 38319 建筑及居住区数字化技术应用 智能硬件技术要求

GB/T 38794 家具中化学物质安全 甲醛释放量的测定

SJ/T 11363 电子信息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28219 和 GB/T 38319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智能 intelligence

具有人类或类似人类智慧特征的能力,包括但不局限于采集、处理和反馈信息的功能。

[来源：GB/T 28219-2018, 3.1]

3.2

智能硬件 intelligent hardware

具备感知、联网、人机交互、后台服务支撑功能的设备总称。

[来源：GB/T 28219-2018, 3.1]

3.3

智能化技术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使产品或事物具备人类或类似人类智慧特征的技术或技术解决方案。

[来源：GB/T 28219-2018, 3.6]

3.4

智能产品 intelligent products

采用了智能硬件或应用了智能化技术实现安全、节能、环保、便捷等功能的终端消费产品，主要包

括智能家电、智能家具、智能器材及设备等。

注： 智能家电，是指采用了智能硬件或应用了智能化技术实现安全、节能、环保、便捷等功能，在家庭、寓所及

类似用途场合，由非专业人员使用的电器装置。智能家具，是指采用了智能硬件或应用了智能化技术实现安全、

节能、环保、便捷等功能，在家庭、寓所及类似用途场合中具有供人们坐、卧、躺、倚靠，或分隔与装饰空间，

或支承与贮存物品功能的产品。智能器材及设备，是指采用了智能硬件或应用了智能化技术实现安全、节能、

环保、便捷等功能，在家庭、寓所及类似用途场合，由非专业人员使用的设备和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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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础要求

4.1 安全性

智能产品在安装、使用、回收处理时应尽量保障使用者和环境的安全，满足以下要求。

4.1.1 设备安全性

智能产品应满足相应的产品安全标准要求。

注：相应的智能产品安全标准包括 GB 4706（所有部分）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GB 4943.1-信息技术设备 安

全 第 1部分：通用要求、GB 8898（所有部分） 音频、视频及类似电子设备 安全要求、GB 7000.1 灯具 第

1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GB 28008 玻璃家具安全技术要求、GB/T 3324 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GB/T 3325 金

属家具通用技术条件。

4.1.2 信息安全性

智能产品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应满足国家信息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标准要求。

注：相应的智能产品信息安全标准包括 GB/Z 28828 信息安全技术 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

GB/T 35273 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GB/T 34975 信息安全技术 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安全技术要

求和测试评价方法（仅适用于安装、数据、通讯）。

4.1.3 有害物质限量

智能产品的材料与成品的有害物质限量应满足相应的国家、行业标准要求。

注：相应的智能产品有害物质限量包括 GB 18584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木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GB/T 38794 家具

中化学物质安全 甲醛释放量的测定、SJ/T 11363 电子信息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

4.1.4 光生物安全

― 自发光源（灯、投影仪、显示器）应满足 GB/T 30117 系列标准要求。

― 带有红外、紫外灯特殊光谱的设备应满足 GB 4706.8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紫外线和

红外线辐射皮肤器具的特殊要求。

4.2 电磁兼容性

智能产品应满足国家电磁兼容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标准要求，且应满足表 1 和表 2 中标准及测试项

目要求。

表 1 电磁干扰（EMI）试验项目及标准

序号
测试

项目
评价依据

1 发射

GB 4343.1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电磁兼容要求 第 1部分：发射

GB/Z 17625.13 电磁兼容 限制 接入中压、高压、超高压电力系统的不平衡设施发

射限制的评估

http://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E34F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E34F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80D8E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80D8ED3A7E05397BE0A0AB8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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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Z 17625.14 电磁兼容 限制 骚扰装置接入低压电力系统的谐波、间谐波、电压

波动和不平衡的发射限制评估

2 谐波电流 GB 17625.1 电磁兼容 限制 谐波电流发射限制（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

3 电压波动
GB/T 17625.2 电磁兼容 限值 对每相额定电流≤16A且无条件接入的设备在公用

低压供电系统中产生的电压变化、电压波动和闪烁的限制

表 2 电磁抗扰度（EMS）试验项目及标准

序号 测试项目 评价依据

1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及类似器具 抗扰度 GB 4343.2

2
声音和电视广播接收机及有关设备抗扰度 限值和测

量方法
GB/T 9383

3 信息技术设备 抗扰度 限值和测量方法 GB/T 17618

4.3 可靠性

智能产品应参考可靠性国家相关标准制定相应的可靠性试验，确保产品的可靠耐用。建议至少执行

高温运行、低温运行、跌落、振动测试。

4.4 节能节水性能

若产品有相应的强制性能效、水效标准，应满足强制性能效标准、水效标准的 2 级以上节能/节水

指标要求。

4.5 噪声

若产品噪声有对应的国/行标的，产品噪声应满足相应的国/行标要求，测试方法按相应的国/行标

要求执行。

若没有产品噪声对应国/行标的，应符合企业标准的要求，测试方法按相应的企业标准要求执行。

特别地，放置于卧室内的智能产品，噪声级应小于等于 30dB（A）。

5 功能要求

5.1 基本功能

智能产品或由智能产品组成的系统应基于智能硬件和智能化技术的应用，具备采集、处理和反馈信

息的功能。具备以下三项功能的，功能分值为 100 分：

感知：主动接收外界信息的能力和过程。

决策：对输入的信息进行处理并作出判断与决策的能力和过程。

执行：将决策结果付诸实施的能力和过程。

5.2 扩展功能

5.2.1 交互方式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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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智能产品的互联互操作，形成有效的连接（场景）能覆盖家居生活的大部分用户需求，用户需

求（场景）与有效连接对应关系见表 3。

表3 用户需求与智能产品互联对应关系

场景 智能产品互联互操作路径（+） 功能分值

远程交互 用户+移动终端（APP）+各类智能产品 5分

设备联动
用户+智能产品（中心节点）+智能产品（叶子节点）

5分
用户+智能产品1+智能产品2+….+智能产品n

语音交互
用户+语音采集设备+各类智能产品

5分
用户+各类智能产品（含语音采集模块）

视觉交互
用户+视频或动作采集设备+各类智能产品

5分
用户+各类智能产品（含视频或动作采集模块）

多模态交互

能力

1.物理按键交互；

2.远程交互；

3.语音交互；

4.视觉交互；

判定：3种或以上（15分），2种（10分）

10~15分

注：“+”表示智能产品之间、用户与设备之间的互联互操作。

5.2.2 产品易用性

易用性指标要求见表 4。

表4 用户需求与智能产品互联对应关系

指标 功能描述 功能分值

自适应能力
智能产品或由智能产品组成的系统应能根据环境变化做出动态调整，

包括路径、参数等。
5分

响应时间

智能产品互联互操作形成有效连接（场景）时，任何两个节点间协同

工作，一个节点（智能产品）对由另一个节点（智能产品）发出的指

令或由另一个节点（智能产品）触发的事件的响应时间不超过3s。

注：建议测试方法规定，95%概率在3s以内

5分

远程控制 用户远程控制智能产品的成功率应不小于99.5%； 5分

语音控制
有扬声器的应满足GB/T 36464系列标准。

没有扬声器的应满足GB/T 36464系列标准除语音合成以外的要求。
15分

平台开放性

智能产品可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支持非自有平台，并确保多平台间相

关数据同步，以提升使用的便利性。

支持开放API的，10分。

不支持开放API，但支持非自有平台的，5分。

5～10分

自定义场景/模式 智能产品或由智能产品组成的系统应允许用户自定义场景/模式。 5分

互联能力

智能产品应能与其他智能产品互联，以构建更多的智能化场景。不同

的智能产品需要并能够连接的设备种类不同，按照其在系统中的角色，

智能产品可被分为人机交互节点产品，感知节点产品，执行节点产品。

人机交互节点产品，能够连接2000种以上智能产品的15分，1000

5～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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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以上的10分，200种以的上5分

感知节点及执行节点产品：能够3种及以上智能产品的15分，2种

以上10分，1种以上5分

预置场景/模式 智能产品或由智能产品组成的系统预置3个或以上的场景/模式。 5分

6 评价要求

6.1 评价方法

对照相关国家标准中检测方法的要求，采用试验室测试和检查、模拟安装和使用环境条件下的现场

测试和检查、专业人员体验式测试和用户体验式测试诸方法中,适宜的一种或多种方法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评价。

根据智能产品的标识与说明的提示,从某个感知信息输入端开始,至执行输出端结束,从中发现能体

现采集、处理和反馈信息的功能的现象和过程,按本文件中 5 基础要求和 6 功能要求的评价维度进行评

价。

6.2 判定

6.2.1 智能产品均应满足本文件中 5 基础要求的所有指标要求。

6.2.2 参照本文件中 6 功能要求的评价分值，智能家具类产品总分值不得低于 120 分，智能家电类产品

总分值不得低于 140 分，智能器材及设备类产品总分值不得低于 120 分。

注：本文件应用时申报企业应提供《智能产品自评报告》，报告示例参照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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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智能产品分类

智能产品的分类如表A.1所示。

表 A.1 智能产品分类

一级品类 二级品类 产品名称

智能家电

环境电器 智能空气调节器、智能新风机、智能空气净化器、智能电扇、智能电暖

器、智能加湿器等。

清洁电器 智能扫地机器人、智能洗地机、智能吸尘器、智能消毒柜等。

厨房电器 智能电冰箱、智能净水器、智能洗碗机、智能电烤箱、智能微波炉、智

能蒸箱、智能吸油烟机、智能电饭煲、智能电磁炉、智能电水壶、智能

料理机、智能烹饪机器人等。

音视频电器 智能电视机、智能投影机、智能音箱、智能电子书、智能电视摄像头、

智能照相机等。

安防类电器 智能摄像头、智能门锁、智能猫眼、智能可视门铃等。

周边出行电器 电动滑板车、电动平衡车、电动自行车、智能行车记录仪等。

家用终端电器 智能手机、智能平板电脑、智能便携微型计算机等。

婴童电器 智能学习机、智能故事机、智能点读、智能翻译器笔、智能玩具等。

照明电器 智能照明系统，如：吊灯、床头灯、壁灯等。

家用办公电器 智能打印机、智能扫描仪、智能鼠标、智能键盘、智能保险箱等。

卫浴电器 智能洗衣机、智能马桶、智能马桶盖、智能浴霸、智能晾衣架等。

智能家具

客厅 智能沙发、智能幕布、智能茶几等。

厨房 智能水槽、智能橱柜、智能厨桌等。

餐厅 智能餐桌、智能餐边柜等。

衣帽间 智能衣柜、智能行李箱、智能穿衣镜等。

卧室 智能床垫、智能窗帘、智能电热毯等。

书房 智能书桌、智能书架、智能椅等。

智能器材

及设备

智能健身 智能跑步机、智能走步机、智能椭圆机、智能跳绳、智能哑铃、智能健

腹轮等。

智能穿戴 智能手环、智能手表、智能眼镜、智能服饰、智能耳机等。

智能健康 智能秤、智能理疗仪、智能血糖仪、智能按摩器、智能按摩椅、智能足

浴器、智能艾灸机等。

智能网络 智能网关、智能路由器、智能网络中继、智能电视机顶盒等。

智能个护 智能吹风机、智能电动牙刷、智能美容仪、智能剃须刀，智能消毒架、

智能可视采耳棒等。

智能家装 智能传感器、智能电控（如：插座、插线板、开关、转换器）、智能电

动工具（如：电钻、测距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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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企业智能产品自评报告示例

智能产品自评报告

单位名称：xxxxx（加盖公章）

评价依据：《智能产品评价技术指南》团体标准

评价时间：xx 年 xx 月 xx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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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评报告材料清单

一、 企业基本情况表（附表 1）

二、 产品智能化水平自评表（附表 2）

三、 提供材料真实性承诺（附表 3）

四、 相关证明材料（产品说明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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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企业基本情况表

企业名称

详细地址

法人代表 注册商标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营业执照号码

所有制性质 注册资金（万元）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MAIL 邮政编码

企业网址

制造单位名称

（包括贴牌厂家）

产品汇总清单

产品类型 产品型号
智能化水平自评

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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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产品智能化水平自评表

产品名称：

产品系列/型号：

序

号

项

目

细分

项目
技术要求 产品描述及证明材料

情况/

得分

1

基

础

要

求

设备安

全性

智能产品应满足相应的强制性安全标准的要

求

2
信息安

全性

智能产品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应满足国家信

息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标准要求

3
有害物

质限量

智能产品应满足相应的强制性有毒有害物质

标准的要求

4
电磁兼

容

智能产品应满足国家电磁兼容相关的法律法

规及标准要求

5 可靠性
智能产品应参考可靠性国家相关标准制定相

应的可靠性试验，确保产品的可靠耐用

6
节能节

水性能

应满足强制性能效标准及水效标准的 2 级以

上节能/节水指标要求

7

功

能

要

求

基本功

能

智能产品或由智能产品组成的系统应基于智

能硬件和智能化技术的应用，具备采集、处

理和反馈信息的功能。具备以下三项功能的，

功能分值为 100 分：

1）感知：主动接收外界信息的能力和过程。

2）决策：对输入的信息进行处理并作出判断

与决策的能力和过程。

3）执行：将决策结果付诸实施的能力和过程。

8

扩

展

要

求

交互方

式多样

性

远程交互 - 5 分

设备联动 - 5 分

语音交互 - 5 分

视觉交互 - 5 分

多模态交互能力 - 10~15 分

9
产品易

用性

自适应能力 - 5 分

响应时间 - 5 分

远程控制 - 5 分

语音控制 - 15 分

平台开放性 - 5~10 分

自定义场景/模式 - 5 分

互联能力 - 5~15 分

预置场景/模式 - 5 分

产品智能评价总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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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提供材料真实性承诺

本单位保证提供的所有材料是合法、真实、完整的，如因提供的材

料不真实引起的一切后果，由本单位自行承担，本单位愿意接受项目管

理机构和有关部门做出的各项处理决定。具体承诺如下：

1. 将按相关文件的规定履行责任和义务；

2. 已详细审查全部申请材料，并保证材料的真实性；

3. 同意提供与本申请相关的其他材料。

与申请有关的一切正式往来信函请寄：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网址 电子邮件

申报单位签章：

日期：


	前  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基础要求
	4.1 安全性
	    智能产品在安装、使用、回收处理时应尽量保障使用者和环境的安全，满足以下要求。
	4.1.1 设备安全性
	4.1.2 信息安全性
	4.1.3 有害物质限量 
	4.1.4 光生物安全
	4.2 电磁兼容性
	GB/T 17625.2 电磁兼容 限值 对每相额定电流≤16A且无条件接入的设备在公用低压供电系统

	4.3 可靠性
	智能产品应参考可靠性国家相关标准制定相应的可靠性试验，确保产品的可靠耐用。建议至少执行高温运行、低温
	4.4 节能节水性能
	若产品有相应的强制性能效、水效标准，应满足强制性能效标准、水效标准的2级以上节能/节水指标要求。
	4.5噪声
	5 功能要求
	5.1 基本功能
	5.2 扩展功能
	5.2.1 交互方式多样性
	5.2.2 产品易用性
	易用性指标要求见表4。
	6 评价要求
	6.1 评价方法
	6.2 判定
	6.2.1 智能产品均应满足本文件中5基础要求的所有指标要求。
	6.2.2 参照本文件中6功能要求的评价分值，智能家具类产品总分值不得低于120分，智能家电类产品总

	附  录  A
	（资料性）
	智能产品分类
	附  录  B
	（资料性）
	企业智能产品自评报告示例

